附件2

《淮北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2025年9月18日，省应急管理厅修订印发了《安徽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皖应急〔2025〕35号），根据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淮北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
2026年1月29日，书面征求了相关单位和各县区人民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共有4个单位反馈意见7条，采纳了3条，其他单位均无修改意见。
二、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徽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主要内容

新制定的办法正文分总则、举报方式、奖励范围、奖励标准、举报受理和办理、奖励兑现、监督管理、资金保障、附则、附件10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提供多种举报途径。举报人可以通过便民服务热线“12345”、微信小程序、书信、电子邮件、传真、走访等方式向各级安全监管部门举报。
二是细化奖励范围和奖励标准。本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对于核查后属于重大事故隐患，按照对被举报对象处罚的数额给予举报人相应的奖励，对于瞒报、谎报的生产安全事故按照事故等级给予举报人相应的奖励。
三是明确举报受理程序。要求各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负责核查处理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职责范围内的举报事项，对不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举报材料移送到有处理权的单位并告知当事人，对无明确行业类别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按照业态相近原则指定部门受理和查处，承办部门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核查，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举报人延期理由。
四是完善监督管理和资金保障。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接受同级纪委监委和财政、审计、信访等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举报内容和奖励等情况。奖励资金由市、县（区）两级安办分别统筹管理。市、县（区）两级安办要合理提出奖励资金预算额度，按时汇总资金使用进度，及时支付奖励资金，按期做好资金绩效评估，提高资金使用质效。


